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保荐机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苏宁易购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曾用名“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易购”或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苏宁易购拟使用不超过 40亿元（含）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进行了审慎

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418号《关于核准苏宁

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26,996,505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5.17元，扣除发行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2,908,530.94 万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到位，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于 2016年 5月 21日出具普

华永道中天验字(2016)第 573号验资报告。 

二、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自 2016 年 5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募

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汉府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徐庄软件园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洪武路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

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楼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

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城北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中央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原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新街口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玄武支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西支行共

十三家银行，公司、保荐机构、银行就募集资金账户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此外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的议案》，公司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1）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含定期存款、通知存款账户

余额）为 562,556.3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余额 370,880.5 万元，利息收入 191,675.8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21 年 3 月 31 日 

募集资金

余额 利息收入 合计 

募集

资金

专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7649018800114
2834 1,352.3 1,400.4 2,752.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142
7261 28.6 46.8 75.4 

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8110501014101
068852 10.0 775.6 785.6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2910101021001
180039 - 5,975.0 5,975.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中央路支行 
4094701001002
76014 - 85.5 85.5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城西支行 
3105018800008
7438 - 9.3 9.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鼓楼支行 
3200066210181
80002000 - 5.1 5.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城北支行 
9310015470000
0262 - 3.4 3.4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玄武支行 
9550880028779
000190 - 2.9 2.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徐庄软件园支行 
3205018817000
0000136 - 1.3 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洪武路支行 
1024010400149
50 - 0.6 0.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市汉府支行 
4301015819100
330413 - 0.5 0.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建邺支行 
697511246 - 0.5 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鼓楼支行 
533968716219 - 0.5 0.5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21 年 3 月 31 日 

募集资金

余额 利息收入 合计 

定期

存款

账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分行城北支行 
9310007680140
0000350 27,000.0 0.0 27,000.0 

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8110501023801
728761 22,137.1 4,662.9 26,800.0 

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8110501024501
728760 15,337.1 4,662.9 20,000.0 

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8110501024001
728751 15,337.1 4,662.9 20,000.0 

中信银行南京龙江支行 8110501023801
728759 15,337.1 4,662.9 20,000.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城西支行 
3105018000178
280 15,000.0 0.0 15,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264
5063 14,794.0 47,206.0 62,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7649018100231
8970 14,671.0 5,329.0 2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7649018100231
9193 14,671.0 5,329.0 2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7649018100231
9275 14,671.0 5,329.0 2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292
0969 14,000.0 0.0 14,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363
1311 13,518.4  2,481.6  16,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7649018100231
9357 10,546.7 7,453.3 18,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7649018100232
0291 1,671.0 5,329.0 7,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7649018100192
9676 0.0 41,200.0 41,2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279
5563 0.0 30,000.0 3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264
1647 0.0 14,000.0 14,000.0 

通知

存款

账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营业部 
1035000000262
6877 160,798.0 1,060.0 161,858.0 

合计 370,880.5 191,675.8 562,556.3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注）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募



 
 

日募集资

金投入额 
投项目募集

资金余额 

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 250,512.0 93,512.0 93,512.0 - 
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272,833.3 112,833.3 112,833.3 - 
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 350,000.0 170,270.1 153,268.9 17,001.2 

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 195,000.0 194,995.4 4.6 
新增区域配送中心项目(二) - 297,792.7 145,829.6 151,963.1 
新增区域配送中心项目(三) - 214,365.8 41,607.4 172,758.4 
物流运输业务发展项目 - 7,926.6 7,926.6 - 

租赁店项目 500,000.0 103,647.1 97,647.1 6,000.0 
改造店项目 121,410.0 23,617.3 23,617.3 - 
购置店项目 300,000.0 24,151.0 5,500.0 18,651.0 

苏宁易购云店品牌推广项目 84,750.1 84,750.1 84,750.1 - 
收购天天快递股权项目 - 275,849.0 275,849.0 - 
补充金融公司资本金项目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 
补充易付宝资本金项目 85,000.0 85,000.0 85,000.0 - 

云计算项目 110,057.4 110,057.4 110,043.8 13.6 
大数据项目 49,102.3 49,102.3 49,102.3 - 

智能家居项目 10,656.2 10,656.2 10,656.2 - 
偿还银行贷款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 

偿还金融机构贷款项目 - 150,000.0 150,000.0 - 
偿还金融机构贷款项目（二） - 100,000.0 95,500.0 4,500.0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 
合计 2,934,321.3 2,908,530.9 2,537,639.1 370,891.8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支付银行手续费 
 

11.3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合计 

 
2,537,650.4 

部分合计数在尾数上可能因四舍五入存在差异。 

注 1：由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计划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本次发行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后）少于本次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

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

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解决。鉴于此，公司按前述原则对物流平台建设项目之物流运营业

务发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入额为

3,242,096.0 千元。 

注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区域配送中心项目



 
 

部分募集资金 1,600,000.0 千元用于投入公司“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以

下简称“新增区配项目”），将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350,000.0 千元

用于投入公司新增区配项目。本次项目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124、

2018-138 号公告。 

注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的议案》，同意将自动化拣选中心项

目部分募集资金 1,220,000 千元用于投入公司“物流运输业务发展项目”。本次项

目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124、2018-138 号公告。 

注 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改造店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

金 97,792.66 万元、租赁店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200,000.00 万元用于投入公司“新

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二）”。本次项目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065、

2019-072 号公告。 

注 5：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将

购置店项目实施项目变更，其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2,758,490.0 千元用于收

购天天快递股权项目。本次项目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004、2017-008 号

公告。 

注 6：2020 年 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将租赁店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150,000 万

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项目，该议案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本次项目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007、2020-019 号

公告。 

注 7：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部分

募集资金 100,292.38 万元及物流运输业务发展项目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

114,073.42 万元用于投入公司“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三）”，将物流运营

业务发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53,647.14 万元及租赁店项目部分募集资金 46,352.86

万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项目（二）”。本次项目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084、2020-086 号公告。 

 

3、募集资金暂时闲置的原因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物流运营业务发展项目、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

设项目（二）、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三）等项目实施完成均需要一段时

间，资金将随着项目建设进度逐步投入。 

 

三、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理财事项概况 

1、理财目的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将随着项目实施进度逐步投入使用，

结合公司募投项目阶段性资金使用情况，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要求，公司将计划通过购买期限灵活、安全性高，满

足保本要求的商业银行及其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理财产品，在保障募集资金

项目资金需求的同时也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募集资金获取收益能力。 

本次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

为，公司将依据募投项目进展灵活安排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正常投入。 

2、资金投向和期限 

为有效控制风险，募集资金投资于定期、不定期（期限均不超过 12 个月）

商业银行及其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投向中不涉及任

何风险投资品种。 

本次理财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 年内有效。 

3、理财额度 

在满足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最近十二个月的资金需求的前

提下，公司预计将使用不超过 40 亿元（含）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该投资

理财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滚动进行使用，即任一时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

买商业银行及其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的余额不超过 40 亿元（含）。 

4、信息披露 

依据相关制度及监管要求，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投资及相应的损益情况，且上述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

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5、提供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公司尽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的现金管理为保本型投资品种，但根

据 2018 年 4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

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 号）的要求，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

承诺保本保收益，出现兑付困难时，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因此，

现金管理的本金保障存在风险，投资品种存在浮动收益，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2、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依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投资理财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规范的要

求，公司将积极做好风险控制工作，确保募集资金安全。 

（1）募集资金具体理财事项由公司资金管理中心负责，指派专人实施具体

投资理财方案，包括提出投资配置策略、额度的建议，理财产品的内容审核和风

险评估，制定及实施理财计划等。相关投资理财安排经财务负责人、法务部负责

人、总裁、董事长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格控制风险。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及其以外的其他金融

机构理财产品事项进行监督及检查，并定期对该事项开展专项审计工作。 

（5）公司将根据制度规范要求，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募集资金理财具体情况。 

 

五、审批程序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制度要求，

公司计划使用不超过 40 亿元（含）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及其以外

的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2020 年度）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比例的 5.20%，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亦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将根据资产情况和

经营计划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确定投资额度和投资期限。 

 

六、对公司的影响 

在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需求情况下，公司使用不超过 40

亿元（含）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及其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在保障资金安全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方式，提升募集资金

收益水平。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投资事项是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出的，且

募集资金理财计划的制定是紧密结合公司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考虑的，不会对

公司募投项目进展以及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响，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而且公司通过合理的现金管理方式，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

收益。同时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具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特点，不存

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 

 

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募集资金计划理财额度、资金投向内容等了解，公司独

立董事认为： 

（1）公司在保障募集资金项目进展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40

亿元（含）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

强资金获取收益水平，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

修订）的要求。 

（2）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已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使用不超过 40 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募集资金产

生的利息）进行现金管理，本议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 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议案内容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相关意见，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苏宁易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等进行了核

查，发表意见如下： 

（1）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

见，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2）苏宁易购在保障募集资金项目进展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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